关于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废旧电池资源利用工程改扩建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废旧电池资源利用工程改扩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函》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废旧电池资源利用工程改扩建项目位于长沙市宁乡县金州新区内。扩建内容：新建一条4500吨/年的镍钴锰氢氧化物生产线及其配套辅助设施；改建内容：1、热解炉改用天然气；2、热解炉烟气治理设施由布袋除尘改为“二级燃烧+旋风除尘+碱液喷淋”；3、三元生产线合成工序改为由氨水沉淀直接得到镍钴锰氢氧化物；4、氯化钴和三元生产线前处理粉碎工序增加物理除铁、除铝系统，取消碱溶除铝工序；5、氯化钴和硫酸镍生产线改为加入铁粉置换除铜。新建400m3/d废水处理站、改造现有废水处理站。项目总投资1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00万元。2013年7月建成投入试生产。
二、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编制的《关于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废旧电池资源利用工程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湘环竣监〔2013〕84号）表明：
1、废水：生产废水总排口中pH的范围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石油类、铜、锌、锰的排放浓度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一级标准，镍的排放浓度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1标准；生活废水总排口中pH的范围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动植物油的排放浓度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一级标准，镍的排放浓度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1标准。

2、废气：氯化钴生产线浸出槽酸雾净化塔、氯化钴生产线浸出槽酸雾净化塔、硫酸镍生产线反萃槽酸雾净化塔、镍钴锰氢氧化物生产线（新建）浸出槽酸雾净化塔、镍钴锰氢氧化物生产线（新建）浸出槽酸雾净化塔排放废气中硫酸雾的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氯化钴生产线反萃槽酸雾净化塔排放废气中氯化氢的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WNS4-1.25-YQ型燃气锅炉、WNS8-1.25-YQ型燃气锅炉排放废气中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黑度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01）标准；钢带炉、热解炉处理设施出口排放废气中烟尘、二氧化硫的排放浓度均符合《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2、表4中二级标准，镍及化合物的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

4个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点中氯化氢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限值的要求，氨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二级标准限值的要求。

3、噪声：4个厂界噪声监测点位昼间、夜间厂界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废：钢壳、隔膜纸、金属铝渣送宁乡县历经铺乡其仕废品收购站处置，铝矾渣、铁矾渣、铁铝钒渣送长沙市超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污泥、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卫生填埋。废水处理站化学污泥返回生产循环利用，碳黑渣（含稀土渣）、碳酸盐粗料送湖南省金驰环保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处置，执行了危险废物转移制度。

5、在线比对：对2#沉淀池出口镍在线监控系统进行比对监测，结果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T75-2007）要求。

三、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废旧电池资源利用工程改扩建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各项环保措施基本落实，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应国家标准，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四、项目正式投入运行后，应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日常管理，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五、长沙市环境保护局、宁乡县环境保护局负责项目的日常监管。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4年10月9日
抄送：长沙市环境保护局、宁乡县环境保护局
